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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　書函

地址：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

9樓

聯絡人：陳國盛

聯絡電話：0285902258

電子信箱：haappytw@mol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勞工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關5字第10701264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勞資會議舉辦是否得採視訊方式進行疑義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6年度勞動關係業務聯繫會議決議及107年1月1

6日勞動關2字第1060129116號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查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，略以：「勞資會

議議事範圍如下：...二、討論事項：...(六)勞資會議運

作事項...。」又，同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：「勞資會議

應有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，協商達成共識後應做

成決議；無法達成共識者，其決議應有出席代表四分之三

以上之同意。」，合先明。

三、基此，勞資會議之舉辦是否可採視訊方式進行，法無明文

規範，可依上開規定辦理，勞資雙方本誠實信用原則履行

決議。惟事業單位採視訊會議方式召開時，會議之進行應

達足堪辨識之程度及會議過程足使與會人員得以共見共聞

等原則。

四、請協助轉知轄下事業單位及工會，依上揭說明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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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縣(市)政府勞動主管機關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

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(五科) 2018-04-24
15:16:25


